
切          結          書 

立書人              (先生、小姐)自 96 年 01 月 08 日 

至 96 年 02 月 02 日住院治療，看護日期 96年 01 月 08 日至 96 年

02 月 02 日計   日，茲向雲林縣政府申請           補助，因看

護費用龐大申請人無法負擔看護費用，且看護費用全由___________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(先生、小姐、醫院)代墊，與申請人         關係，故看護補助款

請逕撥入 

户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郵局， 

局號：030     111       帳號：                  

特立此據以資證明，日後將不得有任何異議。 

以上所敘，如不實願受法律責任 

立書切結人：沈錫漳        蓋章： 

身分證字號：p100302084 

電話：(05)5970518 

地址： 

具領人：沈錫漳             蓋章： 

身分證字號：p100302084 

電話：(05)5970518 

地址：崙 

中  華  民  國  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 日 



 


